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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TE CORPORATION 

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
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763） 

 

公司秘書資格確認 

 

謹此提述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 2016 年 4 月 28 日及 2017 年 6 月

20 日的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，内容包括委任曹巍女士（「曹女士」）為本公司

公司秘書，由 2016 年 4 月 28 日起生效。誠如該等公告披露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

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同意就曹女士獲委任爲公司公司秘書可豁免嚴格遵守香港聯

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3.28 條及第 8.17 條規定，於

委任日期起計爲期三年（「豁免期」）。 

 

聯交所於 2019 年 4 月 18 日確認，根據上市規則第 3.28 條，曹女士符合資格擔任本

公司公司秘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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